
附件2
医药机构申请医疗保障定点相关事宜

一、医疗机构
（一）申请医保定点的医疗机构应当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正式运营至少3个月；
2.至少有1名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乡村医生执业证书或中医（专长）医师资格证书且第一注册地在该医疗机构的医师；
3.主要负责人负责医保工作，配备专（兼）职医保管理人员；100张床位以上的医疗机构应设内部医保管理部门，安排专职工作人员；
4.具有符合医保协议管理要求的医保管理制度、财务制度、统计信息管理制度、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等；
5.具有符合医保协议管理要求的医院信息系统技术和接口标准，实现与医保信息系统有效对接，按要求向医保信息系统传送全部就诊人员相关信息，为参保人员提供直接联网结算。设立医保药品、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医用耗材、疾病病种等基础数据库，按规定使用国家统一的医保编码；
6.符合法律法规和省级及以上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医疗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定点申请：
1.以医疗美容、辅助生殖、生活照护、种植牙等非基本医疗服务为主要执业范围的；
2.基本医疗服务未执行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制定的医药价格政策的；
3.未依法履行行政处罚责任的；
4.以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申请定点，自发现之日起未满3年的；
5.因违法违规被解除医保协议未满3年或已满3年但未完全履行行政处罚法律责任的；
6.因严重违反医保协议约定而被解除协议未满1年或已满1年但未完全履行违约责任的；
7.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曾因严重违法违规导致原定点医疗机构被解除医保协议，未满5年的；
8.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被列入失信人名单的；
9.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受理的情形。
（三）申请材料及要求
1.定点医疗机构申请表。申请表可从福建医保公共服务网上服务大厅定点协议管理模块下载，申请机构按实、完整填写，申请日期需与系统提交日期一致，加盖单位公章后扫描上传。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中医诊所备案证或军队医疗机构为民服务许可证照。正、副本证照完整扫描上传；诊所上传诊所备案凭证。
3.与医保政策对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文本。根据《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评估细则的通知》（闽医保规〔2024〕9号）核查要点要求，本项提供的制度需包含与医保政策对应的医保管理制度、财务制度、统计信息管理制度、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等，制度中不体现申请机构名称信息，无需加盖公章。
4.与医保有关的医疗机构信息系统相关材料。需提供能体现已配备开展医保直接联网结算计算机等信息系统的相关材料。
5.纳入定点后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预测性分析报告。分析报告需加盖公章后扫描上传。
（四）医疗机构的药学及医技等专业技术人员注册情况以其医社保缴交情况进行认定。
二、零售药店
（一）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零售药店可申请医疗保障定点：
1.在注册地址正式经营至少3个月；
2.至少有1名取得执业药师资格证书或具有药学、临床药学、中药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药师，且注册地在该零售药店所在地，药师须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在合同期内；
3.至少有2名熟悉医疗保障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规定的专（兼）职医保管理人员负责管理医保费用，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在合同期内；
4.按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要求，开展药品分类分区管理，并对所售药品设立明确的医保用药标识；
5.具有符合医保协议管理要求的医保药品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医保人员管理制度、统计信息管理制度和医保费用结算制度；
6.具备符合医保协议管理要求的信息系统技术和接口标准，实现与医保信息系统有效对接，为参保人员提供直接联网结算，建立医保药品等基础数据库，按规定使用国家统一医保编码；
7.符合法律法规和省级及以上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零售药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定点申请：
    1.未依法履行行政处罚责任的；
2.以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申请定点，自发现之日起未满3年的；
3.因违法违规被解除医保协议未满3年或已满3年但未完全履行行政处罚法律责任的；
4.因严重违反医保协议约定而被解除医保协议未满1年或已满1年但未完全履行违约责任的；
5.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曾因严重违法违规导致原定点零售药店被解除医保协议，未满5年的；
6.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被列入失信人名单的；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予受理的情形。
（三）申请材料及要求
1.定点零售药店申请表。申请表可从福建医保公共服务网上服务大厅定点协议管理模块下载，申请机构按实、完整填写，申请日期需与系统提交日期一致，加盖单位公章后扫描上传。
2.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身份证。正、副本证照完整扫描上传；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身份证正、反面完整扫描上传。连锁药店另需提供总部相关证照。
3.执业药师资格证书或药学技术人员相关证书及其劳动合同。人员相关证书及其劳动合同完整扫描上传。
4.医保专（兼）职管理人员的劳动合同复印件。劳动合同完整扫描上传，其中岗位及职责应体现为医保管理人员，从事医保相关工作。
5.与医疗保障政策对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文本。根据《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医疗保障定点医药机构评估细则的通知》（闽医保规〔2024〕9号）核查要点要求，本项提供的制度需包含与医疗保障政策对应的医保药品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医保人员管理制度、统计信息管理制度和医保费用结算制度，制度中不体现申请机构名称信息，无需加盖公章。
6.与医保有关的信息系统相关材料。需提供能体现已配备开展医保直接联网结算计算机等信息系统的相关材料。
7.纳入定点后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预测性分析报告。分析报告需加盖公章后扫描上传。
（四）零售药店具有药学、临床药学、中药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药师注册情况以其医社保缴交情况进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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